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

———兼析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

王 　 迁 

内容提要：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起草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各国都

同意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应当采用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但各国立法并没有真

正体现这一方法，其中一些国家采取的 “节目保护模式”将 “广播”规定为一类

作品，保护的实际上是节目，这将导致严重的正当性问题。另一些国家采取的 “伪

信号保护模式”名义上只保护载有节目的信号，但由于为广播组织规定了针对节目

录制品的专有权利且规定了至少 ２０ 年的保护期，其真正保护的仍然是节目。创设
广播组织权的理由，在于防止分流广播的听众或观众，从而损害作为节目传播者而

非节目创作者或制作者的广播组织的利益。只有将载有节目的信号设定为保护客

体，才能既保护广播组织的利益，又不至于造成法律逻辑的混乱、权利归属与授权

机制的错位和对公有领域的侵蚀。基于信号的流动性，防止 “信号盗窃”的途径是

为广播组织规定 “转播权”，而非规定以信号中的节目为保护客体的复制权、发行

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利。由于 “转播权”控制的是同步传播信号的行为，

对保护期的规定并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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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在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四项邻接权中，表演者权、录制者权和版式设计权的客体是十
分清楚的，分别是表演活动、录音录像制品和版式设计。〔１〕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究竟为

何，从现行立法的用语中则难以得到清晰的回答。著作权法第 ４５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
台有权禁止未经其许可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进行转播、录制和再复制。这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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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互联网领域知识产权重大立法问题研究”（批准号 １４ＺＤＣ０２０）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著作权法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４２ 条、第 ３６ 条第 １ 款。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 “广播、电视”。

　 　 然而，“广播、电视”（ｒａｄｉ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的含义具有不确定性。无论在
中文还是英文中，作名词使用的 “广播、电视”既可以被理解为节目，如 “听广播 （ｌｉｓｔｅｎ ｔｏ
ｒａｄｉ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看电视 （ｗａｔｃｈ ＴＶ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２〕也可以被理解为载有节目的信号，如
“通过广播、电视传送节目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ｂｙ ｒａｄｉｏ ｏｒ ＴＶ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这正如在著
作权制度刚刚诞生时，一些国家用 “书”（ｂｏｏｋ）描述作品所带来的问题。〔３〕因为 “书”

既可以指纸张上印刷的文字 （作品），如 “读书”，又可以指物质载体，如 “买一本书”。

在理想状态下，即使一个术语在日常生活中有数个含义，它在立法中的含义也应当被严格

地限定。〔４〕特别是用于描述权利客体的术语，其含义应当清楚、明确、无歧义。如随着著

作权制度的发展，各国著作权法在定义著作权的客体时，不再使用 “书”（ｂｏｏｋ），而是使
用 “作品”（ｗｏｒｋ），正是出于这种考虑。但在尚无新的用语代替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一词
来描述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的情况下，“广播”是指节目还是指信号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节目和信号的关系就如同作品与载体的关系。只有保护作品的专有权利才是著作权，

而保护作品载体的权利则是物权。两者在权利归属、保护方法、地域限制和时间限制等各

个方面都存在重大区别。作品与载体的分野直接决定了著作权制度的正当性———保护著作权

是为了促进对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而不是为了促进其载体的制作。那么，作为广播组织权

客体的 “广播、电视”究竟是指广播电视节目本身，还是指承载节目的信号？

　 　 考虑到著作权法有关保护广播组织权的规定是借鉴国际条约的结果，〔５〕其中 “广播、

电视”的用语分别与英文的 “ｒａｄｉ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相对应，如果国际条
约对作名词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有清晰的界定，我国著作权法中的 “广播、电视”的含

义也可以得到明确。〔６〕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涉及广播组织权保护的国际条约虽然为广播组

织规定了一系列权利，但有的并没有对其使用的各种术语进行定义，如 《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 协定”），有的仅对英语中作为动名词，用于描述动作的 “广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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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学者在解释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时，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节目，如 “广播电台、电视台对

其制作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的权利，在著作权法上有时简称作广播组织权”。见李建国主编：《〈中华人民共

和国著作权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２０７ 页。
例如，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版权法———１７１０ 年的 《安娜女王法》规定：“书籍 （ｂｏｏｋ）的作者……应享有印刷
和重印书籍 （ｂｏｏｋ）的专有权利”（Ｓｅ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ｕｔｅ ｏｆ Ａｎｎｅ，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美国第一部版权法———１７９０ 年 《版权

法》规定：“……书籍 （ｂｏｏｋ）的作者……应享有印刷、重印、出版和销售……书籍 （ｂｏｏｋ）的专有权利”
（Ｓｅｅ １７９０ ＵＳ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例如，日常生活人们常将 “发行”理解为是出版社的行为，也常把网络中对作品的传播称为 “网络发行”。

但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６ 项将 “发行”限定为 “以出售或者赠与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的原件或者复制

件”的行为，这就将 “发行”的主体扩大到了书店等非出版社机构，同时排除了网络传播等不能导致作品的

原件或复制件转移的行为。

著作权法第 ４５ 条是在 ２００１ 年修改时形成的 （当时为第 ４４ 条）。而 ２００１ 年修法的目的，是使我国在著作权保
护方面符合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ＴＲＩＰＳ协定）的要求，以使我国能够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
见姚红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解》，群众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４３ 页。ＴＲＩＰＳ 协定第 １４ 条第 ３ 款
规定：“广播组织有权禁止……未经许可以无线方式转播其广播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由于单独使用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既可以指电台的广播，也可以指电视台的广播，为用语简洁起见，以下将 “广

播、电视”统称为 “广播”，将 “ｒａｄｉ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和 “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统称为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为”（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进行了定义，〔７〕并没有对作为名词，用于描述广播组织权客体的 “广

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进行定义，因此上述问题从现行国际条约中无法得到清楚的回答。〔８〕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缔结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 （以下简称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其最高权力机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大会要求在该条

约中采取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ｓｉｇｎａｌ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９〕这一点得到了广泛认同。〔１０〕

作为条约讨论基础的各草案、提案或工作文件均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定义为 “广播组织用

于传送节目的信号”。〔１１〕例如，在 ２００５ 年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合并案文中，〔１２〕第 ３
条 “适用范围”明确规定：“依本条约授予的保护仅延及受本条约保护的受益人用以播送节

目的信号，而不延及这些信号所载的作品及其他受保护的客体”。〔１３〕该案文对此的解释是：

“……为了对该新文本提供的保护范围进行清楚地界定，新增加了一款。该款明确区分了载

体与内容，受保护的客体是承载节目的信号。本文本所提供的保护与对信号所承载的作品

和其他受保护客体的保护是完全不同的。”〔１４〕

　 　 与此同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还认为，虽然 《罗马公约》等国际条约没有对作为广播

组织权客体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进行定义，但这些条约将 “广播行为”（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定义为一种 “传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由于 “传输”由信号构成， “广播”也只能指信号，

而不是指节目。〔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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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广播组织权保护方面最为重要的国际条约，《罗马公约》将作动名词用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定义为
“指供公众接收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传输”，见 《罗马公约》第 ３ 条 （ｆ）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
演和录音制品条约》虽然没有规定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但也对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进行了定义———
“系指以无线方式的传输，使公众能接收声音、或图像和声音、或图像和声音表现物；通过卫星进行的此种播

送亦为 ‘广播’……”，见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 ２ 条 （ｆ）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一份由秘书处起草的文件中也指出：作为名词使用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在上述文件中
并未被定义过。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８ ／ ＩＮＦ ／ 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 ３，ｐａｒａ． ９ ．
Ｓｅｅ ＷＯ ／ ＧＡ ／ ３３ ／ １０，ＷＩＰ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ＴｈｉｒｔｙＴｈｉｒｄ （１６ｔｈ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ａ． １０７；ＷＯ ／ＧＡ ／
３４ ／ ８，ＷＩＰＯ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Ｓｅｓ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ａ． ２ （ｉｖ）．
在 ２００１ 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召开的 “亚太国家有关广播组织权的区域研讨会”上，美国政府代表即对此进行

了总结：“我注意到，所有这些国家的提案 （指有关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提案———笔者注）都清楚地说明，

他们提出的建议都是对广播信号提供保护……。该原则也的确反映在由各个广播组织联盟提出的草案文件

中”。ＷＩＰＯ ／ ＣＲ／ ＭＮＬ ／ ０１ ／ ２，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ｅｐｌｉｎｇ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 ３ ．
由于各草案、工作文件和成员国的提案数量众多，不能一一列举，此处只举出其中三份最有代表性的文件。

一是融合了各成员国提案的合并文本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０））；二是 ２００６ 年为召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 （外交

会议的目的就是缔结条约）起草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基础提案》（“《基础提案》”为附

逐条详细说明的条约草案）（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４ ／ ２，Ｄｒａｆｔ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ＰＯ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１））；三是 ２０１４ 年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与相关权常设委员会 （ＳＣＣＲ）通
过的，至今仍然作为条约讨论重要基础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工作文件》（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
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ｂ））。
迄今为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讨论过的条约提案和文本中，该案文的内容最为详尽。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０）．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ｐａｒａ． ３ ． ０１ ａ．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８ ／ ＩＮＦ ／ 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 ３，ｐａｒａ． ９ ．



　 　 这样一来，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似乎已经非常清楚———不仅未来新条约之中作为广播组织
权客体的 “广播”是指信号，而且以往国际条约中的 “广播”原本就是指信号。因此广播

组织权的客体应当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而不是节目本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早期的讨论中，

甚至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对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 “广播”进行定义。当时作为讨论基础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基础提案》没有对 “广播”进行定义，对此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解释

是：“在新文本中并没有对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这一术语进行定义。新文本的保护客体是
广播，它是承载节目的信号 （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传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就是由它构成的。
广播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体现了广播组织所从事的活动，即 ‘广播行为’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的结果，
而本文书已经对 ‘广播活动’进行了定义。因此，没有必要对 ‘广播’进行定义。”〔１６〕

　 　 然而，实际情况远未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描述的那样乐观。这一方面体现在各国参考
《罗马公约》规定的广播组织权在客体上混乱不堪。有的明显以节目为客体 （如英国、澳大

利亚和欧盟层面的立法），有的虽然明确规定客体是信号，但实际上保护的是节目 （如加拿

大等国的立法），有的还同时将节目和信号列为受保护的客体 （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南非版权

法对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的定义）。南非版权法规定，“广播”作为名词使用时，意为一种
传送声音、图像、标识或信号的电信服务……包括向卫星发射承载节目的信号。〔１７〕“信号”

是用于传送由声音、图像等构成的节目的，这才产生了 “承载节目的信号”（ｐｒｏｇｒａｍｃａｒｒｙ
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的术语，但上述规定将 “声音、图像、标识”这些构成节目的要素与承载节目

的 “信号”共同作为被传送的对象，相当于规定著作权的客体是小说与印有小说的纸张，

其中的逻辑混乱可见一斑。另一方面，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讨论的各项条约草案、提案或

工作文件中虽然都明确将保护的客体定为 “承载节目的信号”，但在对其规定的具体权利和

保护期进行分析之后则可以发现，这种保护本质上仍然是针对节目的，与 “以信号为基础

的方法”相去甚远。例如，广播组织享有的权利包括 “录制权”、 “复制 （录制品）权”、

“发行权”、“（复制品）播放权”和 “提供权”（相当于 “信息网络传播权”）。〔１８〕如果广

播组织权的客体不是节目，而是 “载有节目的信号”，又如何能将流动的 “信号”（而非

“节目”）录制下来制成录制品，并再次制作 “信号”的复制件、向公众发行和供公众点播

呢？难道将电视台播放的电影录制在录像带中并出售录像带的行为，是复制了 “信号”并

在向公众提供 “信号”么？

　 　 国际上对广播组织权客体界定的混乱，不可避免地对我国正在进行的著作权法修订工
作产生巨大影响。从 ２０１２ 年起，我国已先后三次对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公开征求意见。著作
权法修改草案一方面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客体设定为 “其广播电视节目”，〔１９〕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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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４ ／ ２，Ｄｒａｆｔ Ｂａｓ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ＰＯ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ｐａｒａ． ２ ． ０６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Ｂ）． 但后者没有提及发行权。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稿第 ３８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权禁止以下行为：（一）其他
广播电台、电视台以无线或者有线方式转播其广播电视节目……”；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

第 ４１ 条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４２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对其播放的广播电视节目享有下列权利
……”。



方面又规定 “本法所称的广播电视节目，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信号”。〔２０〕

这相当于声称：节目与信号是一回事。如果以著作权为类比，就如同认为小说与纸张是一

回事。如果是这样，区分 “节目”（内容）和 “载有节目的信号”（载体）还有什么意

义呢？

　 　 由此可见，即使是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提出应对广播组织的保护采取 “以信号为基础

的方法”之后，对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体现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

的问题，仍然需要深入研究。

一、节目保护模式之辩

　 　 《罗马公约》等国际条约并没有对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作为名词使用的 “广播”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进行定义，就为各国以不同方式实施条约有关保护广播组织的要求留下了空间，
由此出现了不同的立法模式。其中，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版权法将 “广播”作为一类作品

提供保护。根据其立法中的定义，“广播”的实质是节目，而不是载有节目的信号。

　 　 （一）节目保护模式：对广播内容提供保护

　 　 英国版权法将作为名词使用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定义为 “对图像、声音或其他信息

的电子传输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包括两种情形，一是供公众中的成员实时接收的传
输，二是为了向公众的成员呈现而由传输实施者在其指定的时间进行的传输。〔２１〕与 “广

播”具有多种含义的情形相似，“传输”（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既可以指传播产生的信号，〔２２〕也可
以指以图像或声音体现的被传播的内容。但英国版权法与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不同，并没

有将 “广播”规定为邻接权的客体，而是将它规定为一种作品类型。〔２３〕既然 “广播”是

“作品”，就应当指节目而非承载节目的信号，因为作品必须是一种表达，而信号本身不可

能构成表达。同时，英国版权法还规定：“对影片 （ｆｉｌｍ）〔２４〕或广播的复制包括对构成影片
或广播的任何图像的全部或实质性部分进行拍摄”。〔２５〕该条将 “广播”与影片并列，同时

认为 “广播”可由图像构成，这就说明，作为 “作品”受英国版权法保护的 “广播”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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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次公开征求意见稿第 ３７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广播电视节目，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
首次播放的载有内容的信号”。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次公开征求意见稿第 ４０ 条和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
第 ４１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广播电视节目，是指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载有声音或者图像的信号”。
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 其中第二种情形并非直接面向公众、由公众实时接收的传输，而是指向公众实
际传输之前所实施的传输行为，如记者在事件现场将照片和录音通过卫星向电视台所作的传输。Ｓｅｅ Ｈｕｇｈ
Ｌａｄｄｉｅ，Ｐｅｔｅｒ 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Ｍａｒｙ Ｖｉｔｏｒｉａ，ＴｈｅＭｏｄｅｒｎＬａｗ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Ｄｅｓｉｇｎｓ，４ ｔｈ ｅｄ． ，ＬｅｘｉｓＮｅｘｉｓ，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１１，
ｐ． ４６１ ．
有关英国版权法的权威著作 《现代版权与外观设计法》就将 “广播组织发送的信号”作为 “电子传输”的典

型实例。同上书，第 ４５１ 页。在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讨论之初，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总结各国立法时，也

据此认为英国的立法 “看来是保护信号，而非内容”的。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 ／ ３，Ｅｘｉｓ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 １５，ｐａｒａ． ３８ ．
英国版权法将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独创性的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第二类是录音、影片或广播；

第三类是出版物的版式设计。换言之，英国版权法是将大陆法系国家邻接权的一些客体作为作品对之提供保

护的。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
英国版权法中的 “ｆｉｌｍ”不仅包括我国著作权法中的 “电影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还包括我

国著作权法中的 “录像”。为避免混淆，本文并不将其译成 “电影”，而是译成 “影片”。

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７ （４）．



目，而不是承载节目的信号。

　 　 在英国发生的 “英国广播公司诉英国卫星广播公司案”中，英国广播公司 （ＢＢＣ）对
足球世界杯比赛的电视广播享有版权，其认为英国卫星广播公司在体育新闻节目中使用 １４
至 ３７ 秒赛事节目片段的行为构成对其在英国版权法中 “广播”版权的侵权。显然，被告是

将 ＢＢＣ 播出的世界杯赛事节目录制之后，从中选取片段编入新闻节目进行播出，使用的并
非是承载节目的信号，而是节目本身 （内容）。但英国法院在判决书中集中讨论的是：被告

对节目片段的使用是否可根据限制与例外条款免责，即被告的行为是否属于为报道时事新

闻所进行的公平使用，根本未涉及被告利用的是信号还是节目。〔２６〕有关英国版权法的权威

著作 《现代版权与外观设计法》对此指出： “人们经常强调广播的版权只与传输或信号有

关，而与由其承载的内容无关……。但是，我们认为 （英国版权法）第 ６ （１）（ｂ）条 ‘广

播’的定义也指向了广播的内容，因为它提及了 ‘向公众呈现’。只有图像、声音或其他

信息，而不是传输或信号，才能向公众呈现。……受保护的是 （广播中）实际出现的图像

或声音。”〔２７〕

　 　 新西兰版权法和澳大利亚版权法对此作出了更加清楚的规定。在新西兰版权法规定的
作品类型中，包括 “通讯作品”（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ｋ），与英国版权法中的 “广播”相对

应，〔２８〕其含义为：“对声音、图像、其他信息或上述内容组合的电子传播……，包括广播

或有线节目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ｏｒ ａ ｃ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该定义清楚无疑地将 “通讯作品”与节目划上

了等号。

　 　 澳大利亚版权法没有像英国和新西兰版权法那样，将 “广播”规定为一种法定作品类

型，而是将 “电视广播”和 “声音广播”规定为 “作品之外的其他客体”，类似于大陆法

系国家著作权法中邻接权的客体。但分析其条文即可发现，其保护机制与英国和新西兰如出

一辙。澳大利亚版权法将 “电视广播”（ｔｅｌｅｖｉｓｉｏｎ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和 “声音广播”（ｓｏｕｎｄ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规定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２９〕其中 “电视广播”被定义为 “通过电视被广播的视觉图像”，

“声音广播”被定义为 “指被广播的声音，但不包括作为电视广播组成部分的声音”。〔３０〕在

规定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时，该法使用了 “由视觉图像构成的电视广播”和 “由声音构成

的声音广播”的用语。〔３１〕这就清楚地说明，受保护的是由 “图像”和 “声音”构成的节

目，而不是承载节目的信号。同时，澳大利亚版权法在定义 “侵权复制件”时，还将 “与

电视广播与声音广播有关的复制件”与作品复制件、录音制品复制件和影片复制件相并列，

并将其定义为 “广播中的影片或录音的录制品”。〔３２〕而在规定对 “电视广播”和 “声音广

播”的侵权行为时，将未经许可 “对承载广播中图像和声音的任何物品进行利用”也归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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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３２〕

Ｓｅ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Ｌｔｄ，［１９９２］Ｃｈ． １４１ ．
前引 〔２１〕，Ｈｕｇｈ Ｌａｄｄｉｅ等书，第 ４８２ 页。
新西兰版权法将作品分为五类：（１）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２）录音。（３）影片。（４）通讯作品。
（５）出版物的版式设计。Ｓｅ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１）。对照上文引述的英国版权法规定的作
品类型，可以看出，“通讯作品”明显对应的是英国版权法中的 “广播”。

Ｓｅ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９１ ．
Ｓｅ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１）．
Ｓｅ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８７ ．
Ｓｅ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 （１）．



其中。〔３３〕既然 “广播”的复制件是指被播放的影片或录音的复制件，利用承载广播中图像

和声音的物质载体如录制电视台所播放电影形成的录像带的行为可以构成对 “广播”的侵

权，“广播”当然不可能是指信号，而是指被信号承载的节目，因此澳大利亚的 “广播组织

权”保护的仍然是节目而非信号。

　 　 相关案例也证实了这一点。在 “第九频道诉第十频道案”中，被告从原告播出的真人

节目秀中选取了一些片段，重新编排后播出，使观众能够发现原告在节目制作方面的错误

与可笑之处。原告起诉被告侵犯了自己对 “电视广播”的版权。此案历经三级法院审理，

是有关澳大利亚保护广播组织权的经典案例。然而三级法院都将审理的重点放在了被告是

否使用了原告电视广播的 “实质性部分”之上。〔３４〕由于被告使用的只是原告节目的片段，

因此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只可能是针对节目内容的。

　 　 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种保护 “广播”内容即节目本身的模式 （以下简称 “节目

保护模式”）是英美法系实用主义立法方式的产物。它对广播组织播出的节目提供保护，甚

至将其规定为一类作品，相较于将节目归入影视作品或视听作品，并将承载节目的信号规

定为其他客体的立法模式，更符合广播业界和普通公众的直观感受，容易接受———只要广播

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被他人未经许可使用，广播电台、电视台就可以起诉他人侵犯了

“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版权，无需考虑节目是否属于或包含了其他类型的作品，如文

字、音乐、摄影、录音和影片等作品，对广播组织而言确实显得简单易行。

　 　 （二）节目保护模式的正当性问题

　 　 “节目保护模式”表面上的好处并不能掩盖其一系列本质上的缺陷和正当性问题。首

先，传统的文字、音乐和美术等作品的分类标准是表达的形态，即考虑作品的表达方式是

文字组合、音符还是以色彩、线条构成的造型等，并不考虑作品的传播主体是出版社还是

电视台。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作品类型与表达形态无关，而

是取决于传播主体。换言之，只要播出了节目，无论内容是音乐还是影视剧，电台、电视

台都可以对播出的内容主张 “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版权。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分类

标准上的混乱。

　 　 其次，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既可能是由自己制作的，也可能完全源自于他人。
对于前者而言，在独创性要求极低的英美法系国家基本都可构成作品，且权利人都是广播

组织自身。在这种情况下，将该节目按照传播主体归为 “广播”或 “通讯作品”，而不是按

照其表达方式归为影视作品等某一类传统作品，虽然会产生分类标准上的问题，但并不会

实际影响对该作品的保护。因为无论将该作品归于何种类型，电台、电视台都是作品的权

利人，未经许可对节目的录制和播放等行为都将侵犯电台、电视台的权利。但是，如果电

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纯粹是他人享有权利的作品，如电影公司拍摄的影视剧等，将播出

的节目规定为 “广播”或 “通讯作品”并对其内容提供保护，赋予其复制权、发行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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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权和向公众传播权等专有权利，〔３５〕将导致严重的正当性问题。假设有人未经许可录制了

电视台播出的一部电影并在放映厅中放映，根据英国和新西兰版权法的规定，该行为不但

侵犯了影片的版权，还侵犯了电视台对 “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版权。〔３６〕然而，如果此

人从 ＤＶＤ 中复制了相同的电影并在放映厅放映，其行为只侵犯影片的版权，并不侵犯 ＤＶＤ
制作者和发行者的权利。上述两种放映行为针对的是同一部电影，无论是电视台还是 ＤＶＤ
的制作者或发行者都没有对电影内容进行任何改动，只是以不同方式向公众传播电影或提

供其复制件。为什么前者一经播放电影，就对电影本身享有了权利，而后者制作、出版

ＤＶＤ，并不能对电影本身享有权利呢？这种区分是缺乏正当性的。
　 　 最后，如果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不仅纯粹是他人的作品，而且该作品的保护期业
已届满，则 “节目保护模式”将严重侵蚀公有领域，带来的正当性问题将更加突出。假设

一部电影已超过保护期，他人未经许可复制电影 ＤＶＤ 后在放映厅公开放映，并不侵犯任何
人的权利。但如果电视台播放了这部电影，他人在收看时未经许可录制了电影并随后在放

映厅放映，仍然有可能侵犯电视台对 “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版权，这是因为在采用

“节目保护模式”的立法中， “广播”或 “通讯作品”的保护期是从首次播出当年起算 ５０
年。〔３７〕这就意味着，如果电视台是在电影保护期届满后首次播出该电影的，仍然可以就该

“广播”或 “通讯作品”获得 ５０ 年的保护。更为严重的是，英国版权法虽然将 “广播”定

为一种法定作品类型，但并不要求其具备独创性，〔３８〕即在制作和准备广播的过程中无需投

入技巧、劳动或创造性。〔３９〕该法规定：接收他人广播后立即重新传输 （即通常所说的 “转

播”），只要获得了他人授权，就应被视为与他人广播相互独立的广播。〔４０〕这样一来，如果

某电视台在一部电影超过保护期后首次播放这部电影，并且许可另一家电视台转播，而有

人录制了转播的电影并制作成 ＤＶＤ 销售，其行为虽然并不侵害影片的版权，但侵害了两家
电视台的版权，这样的保护显然缺乏正当性，而且损害了公众利用公有领域中作品的自由。

　 　 笔者认为，“节目保护模式”具有上述缺陷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创作与传播这两类行
为，以及相应的创作者与传播者的法律地位。作品是一种智力创作成果，〔４１〕直接产生作品

的智力活动才是创作行为，〔４２〕它的外在表现就是智力成果在数量上的增加，与载体的数

量、传播的方式或受众的人数无关。在不改变作品内容或将作品纳入新的创造性表达，也

没有对多种作品进行独创性的选择或编排的情况下，无论以何种形式传播作品，都不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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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７ （１）（４），１８，１９ （３），２０ （１）（ｃ）．
英国版权法规定： “在公共场所播放或放映作品是受录音、影片或广播版权限制的行为”。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９ （３）． 新西兰版权法有类似规定。Ｓｅ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３２ （２）．
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２）；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２４ （１）；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Ｌａｗ ｏｆ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ｅｃ
ｔｉｏｎ ９５ （１）．
英国版权法在列举三类作品类型时，只要求第一类的 “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具备独创性，对于第二

类 “录音、影片或广播”和第三类 “出版物的版式设计”都未要求独创性。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
前引 〔２１〕，Ｈｕｇｈ Ｌａｄｄｉｅ等书，第 ４８２ 页。需要说明的是，新西兰对 “通讯作品”（同英国版权法中的 “广

播”）的保护虽然以英国为模板，但要求其具备独创性。Ｓｅ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１）（２）．
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６ （５Ａ），６ （６）．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２ 条规定：“著作权法所称作品，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
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

《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著作权法所称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
活动”。



创作行为，不可能产生新作品。例如，音像公司将电影公司已经拍摄完成的电影制成 ＤＶＤ
并销售，虽然需要进行技术上的处理，如转换电影的格式或压缩影像，但它并不会产生新

的智力创作成果，即新的电影作品，因为这些技术处理并不会产生有别于已有电影的新表

达，如新的连续画面或伴音。在这种情况下，音像公司制作 ＤＶＤ 的行为，甚至不能产生对
录像制品的邻接权，因为 ＤＶＤ 中的连续画面和伴音是复制已有电影的结果，而非音像公司
首次制作成的。〔４３〕即使是不区分影视作品和录像制品，而是将其统称为 “影片”（ｆｉｌｍ）的
英国版权法，也对此明确规定：“复制在先影片而形成的影片，不能取得版权”，〔４４〕即不能

作为新的 “影片”受到版权保护。因此，无论是在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制作

和发行电影 ＤＶＤ 的音像公司都不能取得独立于电影版权的任何新权利。如果遇到 ＤＶＤ 被他
人未经许可复制的情况，音像公司只能作为电影权利人的专有被许可人提起诉讼。

　 　 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也是如此。在区分著作权和邻接权的大陆法系国家，节目的内
容可视情况构成影视作品 （如影视剧）、录像 （如课堂授课的录像）和录音 （如采访录音）

等。在将录音和录像都视为作品的一些英美法系国家，节目基本都可构成作品。无论节目

是由电台、电视台自己制作还是由他人制作，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的行为都没有改变节

目内容、产生新的智力成果。仍然以电影为例，电视台通过电波传播的电影与音像公司制

作成 ＤＶＤ 传播的电影，在内容上并无区别，电视台不应当仅通过将电影作为节目播放，就
对节目内容———电影享有独立于电影著作权的新权利。当然，电台、电视台对众多节目进行

独创性的选择或编排，有可能形成整体意义上的汇编作品，〔４５〕但问题在于，上述采取 “节

目保护模式”的立法对 “广播”或 “通讯作品”提供保护时，并不区分其中包含的是单个

节目还是节目的集合。换言之，这种保护并不是以节目整体构成汇编作品为前提的。英国

是在 １９５６ 年版权法中首次对 “广播”提供保护的，而这一新增加的保护是以版权委员会的

报告 （史称 《乔治报告》，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的建议为基础的。该报告提出： “（广播组织）
投入了大量时间和技巧汇集了自己的节目并进行了播放。当他们使用受版权保护的内容时，

就要向版权人付费。在我们看来，赋予他们控制以任何手段对这些节目进行任何后续复制

的权利是再正当不过的事情了。”〔４６〕

　 　 由此可见，“节目保护模式”的实质是将信号所承载的节目作为一种独立的客体提供保
护，并不考虑节目的内容是否由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也不考虑节目内容本身是否可以

作为各类传统作品受保护的状况，同时将播放节目的电台、电视台规定为这类客体的权利人，

使其仅通过对节目的播放就可取得独立的权利。这一模式违背了著作权法的基本法理，〔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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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 ５ 条第 ５ 项规定：“录像制作者，是指录像制品的首次制作人”，这就将仅复制他人
已有影像和伴音，而没有自行制作出新的影像和伴音的人排除出了 “录像制作者”的范畴。

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５Ｂ．
参见 《伯尔尼公约》第 ２ 条第 ５ 款，我国著作权法第 １４ 条。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ｔｈｅ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ａ． １１７ ．
美国学界有观点认为，之所以应当反对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是因为其没有将保护范围限于广播组织对已

有作品的编排或增加的新内容。Ｓｅｅ Ｌｉｓａ Ｍａｋ ，“Ｓｉｇｎａｌｉｎｇ”ＮｅｗＢａｒｒｉ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ＷＩＰ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ｙ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Ｕｓｅｏｆ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３０ Ｈａｓｔｉｎｇ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５３３，５３８ （２００８）． 这
一观点是基于美国版权法对独创性的要求低，从而不区分作者权与邻接权的现实，并不适用于对是否应当将

广播组织权纳入邻接权保护的讨论。但该观点对于批评 “节目保护模式”完全适用，因为 “节目保护模式”

正是将 “广播”当成作品加以保护的。



是不科学的，也不足为我国立法所借鉴。

二、伪信号保护模式之辩

　 　 对电台、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作为独立的客体提供保护，无论这种保护属于著作权保护
还是邻接权保护，都会产生 “节目保护模式”的上述缺陷。可能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大会要求在起草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时采取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而且

迄今为止形成的各草案、提案或工作文件都明确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定义为 “广播组织用

于传送节目的信号”。这似乎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保护广播组织条约》采用的不是 “节目

保护模式”，而是 “信号保护模式”。与之相似的是加拿大版权法。该法在保护客体的分类

方面，采用了与大陆法系国家类似的方法，区分作品与其他客体，即划分了版权与邻接权，

并将广播组织权纳入邻接权。〔４８〕在规定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时，加拿大版权法并没有将其命

名为导致歧义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而是称为 “通讯信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４９〕

该法有关广播组织权保护的第 ２１ 条标题即为 “对于通讯信号的权利”，内容为：“广播组织

对于其播送的通讯信号享有版权……”。〔５０〕这说明加拿大立法者认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并

非节目，而是承载节目的通讯信号。

　 　 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规定为信号而非节目，似乎贯彻了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然

而，仔细分析后就可以发现，目前声称采用这一方法的法律文件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与

“节目保护模式”并不存在本质差异。

　 　 （一）信号保护与有关广播录制品的专有权利

　 　 在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讨论过程中，多数草案、提案或工作文件都为广播组织规

定了 “录制权”和 “复制 （录制品）权”，有的还规定了 “发行权”、“（复制品）播放权”

和 “提供权”〔５１〕（“提供权”在内容上相当于我国著作权法规定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以

下统称为 “信息网络传播权”）。明确将 “通讯信号”规定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加拿大版权

法也为广播组织规定了 “录制权”和 “复制 （录制品）权”和 “播放权”。〔５２〕

　 　 然而，作为承载节目的信号，必然是流动的，无论是在空中还是电缆中都是如此。唯
一对 “信号”进行了定义的国际版权与邻接权条约——— 《与对由卫星传输的、载有节目的

·９０１·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加拿大版权法的第一部分 （Ｐａｒｔ Ｉ）的标题是 “对作品的版权和精神权利”，第二部分 （Ｐａｒｔ ＩＩ）的标题是
“对表演者的表演、录音制品和通讯信号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ａｌｓ）的版权以及对表演者表演的精神权利”，明
显区分了对作品的版权与对其他客体的邻接权。

加拿大版权法将 “广播组织”定义为 “指在从事广播业务的过程中，根据广播业务所在国的法律播出了通讯

信号的机构”。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
Ｓｅ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 （１）．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９，１０，１１，１２；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Ｂ）（但未规定发行权）；ＳＣＣＲ／ ２７ ／ ６，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ｏｎ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ａｂｌ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１）（ｆ），６ （１）；ＳＣＣＲ／ ２４ ／ ３，Ｒｅｎｅｗａｌ 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Ｄｒａｆｔ Ｂａｓ
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ＩＰＯ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８ － １２ ．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ａ，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１ （１）（ａ），（ｂ），（ｄ）．



信号进行传播有关的布鲁塞尔公约》〔５３〕（以下简称 “《布鲁塞尔卫星公约》”）规定：“信号

是由电子方式产生的、能够传送节目的载体”。〔５４〕“传送节目”意味着信号必须是流动的，

否则就无法将节目从一个地点传送到另一个地点。世界上并不存在静止的信号，一波信号

一旦通过某种通讯设备被发送，就会在其预定范围内流动。如果达到了其传输距离的极限，

这波信号就会消亡。由此可见，信号本身是不可能被固定的，只有被信号承载的节目可以

被提取出来加以固定。主张给予广播组织对其广播录制品的播放权的学者也承认，对广播

录制品的播放使用的并不是信号本身，而是 “信号广播”（ｓｉｇｎａｌ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５５〕显然，所

谓的 “信号广播”就是指信号承载的节目。〔５６〕

　 　 信号与节目的关系正如海水与海盐的关系，水为溶剂 （载体），盐为溶质 （内容），人

们可以 “煮海水为盐”，〔５７〕将盐从水中提炼出来，但此时水分早已蒸发消失了。在用收音

机、电视机等装置接收载有节目的信号之后，用录音或录像设备将其中的节目录制下来，

就如同煮海水炼盐，录制的是被信号承载的节目，而不是信号本身———在节目被录制的同

时，承载该节目的信号就消逝了。对已经录制在音像载体之上的节目进行复制，或制成音

像制品之后发行，或在放映厅利用音像制品播放，或上传到互联网中供公众点播，利用的

纯粹是节目本身，与最初传送节目的信号已无任何关系。这正如在煮海水炼出海盐之后，

用海盐炒菜或贩卖海盐都与海水无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从通讯技术的角度，认为广播组

织的 “信号”是指 “任何能够承载信号的、被传送且能被探测到的能量”。〔５８〕试问 “能

量”如何会有 “复制件”？如何能对 “能量的复制件”进行发行、传播？

　 　 由此可见，录制权、复制 （录制品）权、发行权、（复制品）播放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针对的都不是信号，而是被信号所承载的节目。因为只有节目才可能被录制到音像载体之

中，并从一个载体复制到另一个载体上，以流动为本质特征的信号本身是不可能被录制或

被再次复制的。同样道理，发行是指向公众提供受保护客体的原件或复制件，既然信号不

可能被录制并形成复制件，发行权所针对的就不可能是信号，而是被信号承载的节目。如

上文在分析 “节目保护模式”时所述，直接翻刻电影 ＤＶＤ 后销售新的 ＤＶＤ，与在收看电视
台播放的电影时进行同步录制并制作 ＤＶＤ 去销售，在行为本质上并不存在任何区别，后者

提供的并不是信号的复制件，而是电影作品的复制件。在电影院进行放映和通过信息网络

进行交互式传播即供公众点播也是如此。行为人通过机械装置面向公众放映的，或者通过

网络提供给公众点播的，并不是信号，而是原先由信号承载的节目。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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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英文名称为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Ｓｉｇｎａｌｓ 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ｄ ｂｙ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提供的中文译名为 《发送卫星传输节目信号布鲁塞尔公约》，Ｓｅｅ 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ｗｉｐｏ． ｉｎｔ ／ ｃｏｐｙ
ｒｉｇｈｔ ／ ｚｈ ／ ＃ｌａｗｓ。该译名虽然简洁，但有失准确，因为条约要求缔约国规制的，是对于由卫星传送的信号进行
再传播的行为，而不是首次传送卫星信号的行为。

《布鲁塞尔卫星公约》第 １ 条第 （ｉ）款。
Ｔｈｏｍａｓ Ｄｒｅｉｅｒ，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ＷＩＰ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ＵＮＥＳＣＯ ｅ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Ｊｕ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ｐ． ８ ．
德国著作权法学者莱文斯基指出：“确实，对录制后权利的规定看来是与仅进行信号保护的方法相冲突的，因

为信号在被录制后就不存在了”。Ｓｉｌｋｅ ｖｏｎ Ｌｅｗｉｎｓｋ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ＬａｗａｎｄＰｏｌｉｃｙ，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 ５２１，ｐａｒａ． １９ ． ２７ ．
司马迁：《史记·吴王刘濞传》，中华书局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６１５ 页。
ＳＣＣＲ／ ８ ／ ＩＮＦ ／ １，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Ｔ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ｐ． ３，ｐａｒａ． ９ ．



　 　 广播组织的代表曾一方面强调：广播组织的 “邻接权保护的只是信号，而不是由信号

承载的节目内容”，〔５９〕另一方面又认为，只要使用者是从物质载体中提取节目，而不是从

广播信号中提取节目，其使用就不构成对广播组织的侵权。〔６０〕这一观点着实荒谬：信号与

节目是可以完全分离的，将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录制下来之后，录制品中并不存在任

何信号。此时对录制品的后续利用，仅仅是针对节目而非信号。这与对表演的录制品 （如

歌星演唱歌曲的 ＣＤ）进行利用时，表演者的表演 （歌声）与被表演的作品 （歌声中体现的

音乐作品）难以分离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假设对于一部已超过保护期的电影，某网站提

供了在线下载，某电视台进行首播，根据上述广播组织代表的观点，某音像出版社如果将

该电影从网站中下载后制成 ＤＶＤ 销售，并不侵犯任何权利，因为不但电影不再受著作权保
护，网站也不会因为提供电影而获得邻接权保护。但该音像出版社将电视台首播的该电影

录制下来制成 ＤＶＤ 销售，就会侵犯电视台的广播组织权，因为电视台作为广播组织，享有
录制权和对录制品的复制权和发行权，这种区分的正当性何在？此时电视台广播组织权针

对的，实际上就是电影本身。因此，赋予广播组织以录制权、复制 （录制品）权、发行权、

（复制品）播放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专有权利，必然意味着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节目，而

非信号。

　 　 在起草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过程中，支持将有关广播录制品专有权利写入条约的

代表团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些权利与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无法相容，因此他们提出将

“信号”定义为 “通过电子手段生成，由声音、图像或其表现形式构成的载体”，〔６１〕而不是

“通过电子手段生成、能够传送无线广播节目或有线广播节目的载体”。〔６２〕所谓 “由声音、

图像或其表现形式构成的载体”在逻辑上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因为 “载体”是用于承载其

他客体的，不是由其他客体 “构成”的。正如纸张、录音带、光盘作为载体，是用于承载

小说、音乐和电影等作品的，但不可能是由这些作品 “构成”的。由不同作品 “构成”的

只能是作品的集合或汇编作品，而不是 “载体”。同样道理，“由声音、图像或其表现形式

构成的”只能是节目，而不是传输节目的信号。因此，上述对 “信号”的定义实际上是将

“信号”的概念偷换成了 “节目”，从而架空了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

　 　 （二）信号保护与对广播的保护期

　 　 在为广播组织设置上述权利的同时，有关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多数草案、提案或

工作文件还规定了保护期，即从播出之日的年终起算的 ２０ 年或 ５０ 年。〔６３〕但是，保护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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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Ｗｅｒｎｅｒ Ｒｕｍｐｈｏｒｓｔ，Ｔｈ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ｅｒｓ’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ｉｎｇＲｉｇｈｔ：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ｏ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ｍｅＫｅｙ
ＦｉｎｄｉｎｇｓｂｙＰ．Ａｋｅｓｔｅｒ，ＵＮＥＳＣＯ 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Ｊｕ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ｐ． ４ ．
同上。有意思的是，可能连作者也觉得直接使用 “节目”一词，与其自己主张的 “广播组织权的邻接权只保

护信号”的观点是冲突的，因此只使用了模糊的用语 “ｉｔ”来指代节目，从上下文来看， “从广播信号中提
取”的 “ｉｔ”只可能是节目。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ａ）．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 Ａｌｔｅｒｎａ
ｔｉｖｅ ｔｏ （ａ）．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 ａｎｄ Ｂ．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信号的本质特征就是流动性，一旦达到了

流动能力的极限就不复存在。这与可以借助物质载体长久保护的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

品都完全不同。这正如用中国移动的网络发送一张照片 （摄影作品），在中国移动网络覆盖

的地域范围内，手机无线通讯信号会将这张照片传送到接收者的手机中，无论是发送者还

是接收者都可以保存这张照片，因此对照片的著作权规定保护期是有意义的，以防他人对

照片以不同方式进行后续利用。但是，接收者在手机中保存照片之后，传送该照片的信号

已经消失了。对已经消失的信号提供长达 ２０ 年至 ５０ 年的保护期有何意义？
　 　 ２００５ 年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合并案文深刻地反映了这种矛盾。该案文一方面规定

了保护期，〔６４〕另一方面又解释称：“大多数提案均建议计算保护期的起始年份为广播 ‘首

次’播送之年。合并案文中省略了 ‘首次’的限定，因为草案涉及的是对信号的保护，而

信号从性质上讲只能存在一次”。〔６５〕

　 　 既然信号不像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那样能够借助物质载体长久保存，而是只能 “存

在一次”，而且 “存在一次”之后当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那么规定超出信号存续时间的

保护期，只能说明真正受保护的并不是信号本身，而是被信号承载的节目。同时，即使对

于某电台、电视台已经播出的节目，如果该电台、电视台时隔一段时间后再次播出 （即通

常所说的 “重播”），后一次播出产生的信号自然与前一次播出产生的信号不同，相同的是

节目本身。信号如水流，都是载体，正如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再次播出相同的

节目所产生的此信号也非第一次播出时所产生的彼信号。将保护期设定为从首次播出起算

的若干年，就意味着超过该时间后，电台、电视台的重播不再受保护，实际上是防止相同

的节目受到过长期间的保护，而不是防止对 “只能存在一次”的信号进行的利用。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虽然加拿大等国和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声称

保护的是广播组织的信号而非节目，但实际上只不过是以保护信号的名义去保护节目，〔６６〕

与 “节目保护模式”的本质是相同的。〔６７〕而对于没有明确说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节目还

是信号的各国立法，通过观察其为广播组织规定的专有权利及保护期，就可以得到清晰的

结论。如欧盟 《出租权、出借权和相关权指令》以及 《信息社会版权与相关权指令》在对

广播组织提供保护的同时，并没有界定受保护的客体。但前者规定了录制权、在收费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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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６７〕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 ．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５，ｐａｒａ． １５ ． ０４ ．
著名的非政府组织 “电子前沿基金会”（ＥＦＦ）认为：《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并没有关注对信号的保护，
相反，它的基础是其创设的对 （广播）录制品的知识产权，以及 （防止）对录制下来的广播的后续使用。

Ｓｅ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ＷＩＰ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ｒｅａｔｙ，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ｃｐｔｅｃｈ． ｏｒｇ ／
ｉｐ ／ ｗｉｐｏ ／ ｂｔ ／ ＥＦＦ＿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ｊａｎ０７ ． ｐｄｆ． 这实际上也是认为该条约草案保护的是节目。
即使是在最希望促成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美国，也有国会议员致信美国版权局局长和美国专利商标局局

长，对该条约草案表示担忧，理由之一是 “条约看来已经超越了 （防止信号盗窃）的目的，就广播组织传送

的广播，给予了广播组织与作品内容权利人的版权相似的权利”。Ｓｅｅ Ｌｅｔ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Ｌｅａｈｙ ａｎｄ Ａｒｌｅｎ Ｓｐｅｃｔｅｒ
ｔｏ Ｍａｒｙｂｅｔｈ Ｐｅ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Ｊｏｎ Ｄｕｄａｓ，ｈｔｔｐ：／ ／ ｗｗｗ． ｋｅｉｏｎｌｉｎｅ． ｏｒｇ ／ ｍｉｓｃ － ｄｏｃｓ ／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ｄｆ． 美国也有学者认为，
条约草案 “允许广播组织就广播的内容获得额外的权利”。Ｓｅｅ Ａｄａｍ Ｒ． Ｔａｒｏｓｋｙ，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ｏｆＷＩＰＯ’ｓ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ｉｍｅｓ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ｌａｕｓｅ，Ｄｕｋｅ Ｌａｗ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
ｖｉｅｗ，Ｎｏ． １６，ｐ． ６，ｐａｒａ． １４ （２００６）．



的公开传播权和对录制品的发行权，〔６８〕后者规定了对录制品的复制权和对录制品的 “信息

网络传播权”。〔６９〕同时 《版权和特定相关权保护期指令》还规定广播组织权的保护期为自

首次播送后的 ５０ 年，〔７０〕并强调这是为了防止对重播计算新的保护期。〔７１〕既然为广播组织
规定了控制对录制品进行后续使用的权利，而且还存在以首播起算的 ５０ 年保护期，则这种
保护必然是针对节目而非信号的。正是因为上述所谓保护信号的规定实际保护的是节目，

笔者将这种保护模式称为 “伪信号保护模式”。上文分析的 “节目保护模式”所具有的所有

缺陷，都同样会在 “伪信号保护模式”中出现。〔７２〕

　 　 我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的保护，也属于 “伪信号保护模式”。一方面，２００１ 年修改
著作权法时，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从 １９９０ 年著作权法规定的 “广播电台、电视台制作的广

播、电视节目”改为 “其播放的广播、电视”，〔７３〕同时立法者明确指出 “广播组织权的邻

接权应是基于播放产生的”。〔７４〕这似乎表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不是节目，而是广播组织播

出的信号。但另一方面，著作权法又规定广播组织有权禁止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录制

在音像载体上以及复制音像载体”，同时规定了 ５０ 年的保护期。〔７５〕如前文所述，这明显是
针对广播录制品的权利，即保护的是节目而非载有节目的信号。而三次公开征求意见的著

作权法修改草案并未对此作出任何修改，〔７６〕这同样反映出我国立法者对广播组织权客体认

识的模糊性。

三、“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的正当性及其实现途径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 “节目保护模式”还是 “伪信号保护模式”，都存在本

质缺陷。而之所以会出现以保护信号的名义保护节目的做法，是因为对 “以信号为基础的

方法”的正当性缺乏深刻认识，以至于无法实际区分对信号的保护与对节目的保护。笔者

认为，要真正理解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应当首先了解为什么著作权法要创设广播组织

权，并由此将 “广播”作为一种独立的客体纳入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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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６ ／ １１５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２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 ｏｎ Ｒ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ｄｉｆｉｅｄ 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 ． ２，
８ ． ３，９ ． １ （ｄ）．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１ ／ ２９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２ Ｍａｙ ２００１ ｏｎ ｔｈｅ Ｈａｒｍｏ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ｓ
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ｒｔｉｃｌｅ ２ （ｅ），３ ． ２ （ｄ）．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Ｎｏ． ９３ ／ ９８ ／ ＥＥＣ ｏｆ ２９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９９３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ｏｆ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ｌａｔ
ｅｄ Ｒｉｇｈｔ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３ ． ４ ．
同上引指令，Ｒｅｃｉｔａｌｓ （１９）．
美国也有学者指出，《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 “将使广播组织通过播放公有领域作品而对这些作品获得额

外的权利”。 Ｓｅｅ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Ａｋｅｓｔｅｒ，ＴｈｅＤｒａｆｔＷＩＰ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ｏｆ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ＵＮＥＳＣＯ 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ＡｐｒｉｌＪｕｎｅ ２００６），ｐ． ４２ ．
参见 １９９０ 年著作权法第 ４２ 条、现行著作权法第 ４５ 条 （２００１ 年修法时为第 ４４ 条）。
见胡康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释义》，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第 １７９ 页；前引 〔５〕，姚红主编
书，第 ２５０ 页。
见著作权法第 ４５ 条第 １ 款第 ２ 项、第 ２ 款。
见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一次征求意见稿第 ３８ 条第 １ 款第 ２、３ 项、第 ２ 款；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二次征求意
见稿第 ４１ 条第 １ 款第 ２、３ 项、第 ２ 款；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第 ２、３ 项、第 ２ 款。



　 　 （一）对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保护不足以维护广播组织的利益

　 　 “广播”是在著作权法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成为受保护客体的。而著作权法将一种新客

体纳入保护范围，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同时要遵循统一的客体分类标准。立法理由应从

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是原有规定无法对该客体提供保护，二是将其纳入保护范围具有正当

性。以著作权法对表演者的保护为例，多数国家的著作权立法之所以单设 “表演”这一客

体，第一是因为对作品的表演并不被这些国家承认为智力创作，或者认为其独创性高度不

够，因此不能作为作品受到狭义著作权的保护。同时，它也明显有异于录音制品等其他邻

接权的客体，无法受到其他邻接权的保护。第二是因为将表演纳入保护范围，不仅对维护

表演者的正当利益不可或缺，而且对作品的传播大有裨益，〔７７〕同时也不会与著作权法对作

品和其他客体的保护产生重叠或冲突，不会影响利益平衡，从而具有正当性。如果对作品

的表演被认为是一种能够产生作品的智力创作，则根本无需将 “表演”作为一种单独的客

体提供保护。美国版权法就是如此。美国不少版权判例认为：表演音乐作品的行为本身就

是创作，可以形成符合独创性要求的作品。美国的汉德法官认为：音乐乐谱并不能决定表

演的情况，特别是用什么乐器进行表演。音乐的和谐与陪音都不能显示在乐谱上，而表演

者则可以根据自己的天赋进行广泛的选择，这使表演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乐谱的具有独

创性的再创作。〔７８〕因此，任何对音乐作品的乐器演奏和演唱都可以作为演绎作品受到版权

保护。〔７９〕对于录制音乐表演而形成的 “录音作品”，〔８０〕音乐表演者则作为合作作者享有版

权。〔８１〕正因为如此，美国版权法并没有将 “表演”规定为一种独立的客体。〔８２〕

　 　 对于广播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而言，视情况涉及作品 （如小说、戏剧、音乐、电

影等）及对作品的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无论一个国家是否区分著作权和邻接权，也无论

将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规定为作品还是作品之外的其他客体，即使该国不规定广播组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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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例如，对于由旋律为核心的音乐作品和由舞蹈动作设计构成的舞蹈作品而言，如果没有歌手的演唱和舞者的

舞蹈表演，几乎无法被公众欣赏。因为仅仅阅读曲谱和舞蹈动作设计图，是难以完整地领略其中的艺术美感

的。对于由文字构成的戏剧剧本和电影剧本而言，虽然直接阅读就能知晓其中内容，但只有通过演员的表演，

才能使剧本中的故事情节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Ｓｅｅ Ｃａｐｉｔｏｌ Ｒｅｃｏｒｄｓ，Ｉｎｃ． ｖ．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Ｃｏｒｐ． ，２２１ Ｆ． ２ｄ ６５７，６６４ （２ｄ Ｃｉｒ． ，１９５５）．
Ｓｅｅ Ｍｅｌｖｉｌｅ Ｂ． Ｎｉｍｍｅｒ ＆Ｄａｖｉｄ Ｎｉｍｍｅｒ，Ｎｉｍｍｅｒｏｎ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Ｍａｔｔｈｅｗ Ｂｅｎｄｅｒ ＆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ｃ，２００３，§２． １０ Ａ
（２）（ｂ）．
美国版权法与英国版权法一样，都规定录音 （ｓｏｕｎｄ ｒｅｃｏｒｄｉｎｇ）是法定作品类型，而不是邻接权的客体。Ｓｅｅ
１７ ＵＳＣ １０２ （７）．
美国代表团在讨论 《保护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的过程中确认了这一点。Ｓｅｅ ＷＩＰＯ，Ｄｏｃ． ＩＮＲ／ ＣＥ ／ ＩＶ／ ８ 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ａ． １９４；ＷＩＰＯ，Ｄｏｃ． ＩＮＲ／ ＣＥ ／ ＩＶ／ 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ｏｎ ａ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ｏｆ Ｐｈｏｎｏｇｒａｍｓ，Ｆｏｕｒ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Ｐａｐｅｒ，ｐａｒａ． ４４ ．
美国在加入 ＴＲＩＰＳ协定之后，在版权法中新增第 １１０１ 条，首次明确规定了对表演者的保护。该条规定：任何
人不得未经表演者的许可，录制 “现场音乐表演”，或对该未经许可制作的录制品进行复制、发行、出租或

交易，也不得未经许可向公众传播 “现场音乐表演”。但并没有单独规定 “表演者权”或将 “表演者的表演”

单列为一种受保护的客体。需要指出的是，对于 “音乐表演”之外的其他表演，如脱口秀、电影演员的表

演，是否能形成演绎作品，在美国的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在著名的 “加西亚诉谷歌案”中，美国联邦第九

巡回上诉法院认定电影演员加西亚的表演形成了演绎作品 （Ｓｅｅ Ｃｉｎｄｙ Ｌｅｅ Ｇａｒｃｉａ ｖ． Ｇｏｏｇｌｅ，７４３ Ｆ． ３ｄ １２５８ （９ 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４）），但在一片反对声中，美国联邦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撤销了先前的判决，并根据多数意见作出了
完全相反的认定 （Ｓｅｅ Ｃｉｎｄｙ Ｌｅｅ Ｇａｒｃｉａ ｖ． Ｇｏｏｇｌｅ，７８６ Ｆ． ３ｄ ７３３ （９ ｔｈ Ｃｉｒ． ，２０１５））。同样是对作品的表演，对
音乐的表演与对其他作品的表演受到的待遇却不相同，反映了美国司法实践对表演的性质缺乏统一的定性。



该节目本身也可以受到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保护。如果广播电台、电视台就是该节目的创作

者或制作者，同时该国著作权法不以作品或其他客体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上作为其受保护

的条件，则广播电台、电视台当然可以视情况作为著作权、表演者权或录制者权的权利

人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那么，在著作权法已经能够保护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

情况下，为什么还要专门将 “广播”设为一种独立的客体加以保护呢？笔者认为有以下

几方面原因。

　 　 首先，一些国家将相关客体 “固定在物质载体”之上作为对其提供保护的先决条件。

《伯尔尼公约》第 ２ 条第 ２ 款允许成员国立法自行决定：是否以作品已固定在物质载体上作
为所有作品或特定类型作品受保护的条件。如果电台、电视台播放事先已经录制好的节目，

自然不会引起节目是否已被 “固定”的争议。但是，如果进行实时播送，则被播送的相关

画面和声音则有可能被认为尚未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之上。在这种情况下，节目就无法作为

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受到保护。英国版权法和以此为参照的其他英美法系国家版权法将

“广播”单列为一类作品，也与此有关。

　 　 英国版权法第 １ 条将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独创性的文字、戏剧、音乐或艺术作品；
第二类是录音、影片或广播；第三类是出版物的版式设计。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作品并不

需要具备独创性。而任何 “广播”都是由声音、画面组成的，在对 “录音”（由声音构成）

和 “影片”（由画面构成）不要求独创性的情况下，英国版权法为什么不将 “广播”视为

“录音”或 “影片”提供保护，而是单独规定了 “广播”这种与 “录音”和 “影片”并列

的作品类型呢？这其中的原因在于立法者希望对电台、电视台进行的实时播送提供保护。

英国版权法要求 “录音”附着于物质载体，“影片”也必须是指在物质载体上对画面或声音

的录制品。〔８３〕而电台或电视台进行的实时播送，在英国并不被认为是在物质载体上的录制

品。因此，包括体育赛事现场直播等实时播送形成的连续画面与声音，并不构成英国版权

法中的 “录音”或 “影片”。〔８４〕这样一来，对实时播送提供保护的唯一途径就是规定对

“广播”的保护。英国版权法将 “广播”单列为一种作品类型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使电

台、电视台的实时播送受到版权法的保护。换言之，作为一种作品类型，“广播”受版权保

护的条件，并不是被固定在物质载体之上。新西兰版权法也有类似规定。〔８５〕这种保护，类

似于我国和其他大陆法系国家著作权法中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

　 　 其次，一些国家的著作权法并没有为录音制品制作者规定 “广播权”（或广义的 “表演

权”）或者只规定了获得报酬权而没有规定专有权利，还有的国家没有赋予录音制作者获得

报酬权。〔８６〕这就意味着，对于电台、电视台制作并播放的以声音为内容的节目 （如现场采

访的录音、演唱会实况录音等），如果他人进行转播，电台、电视台无法以录音制品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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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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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 ５Ａ （１），５Ｂ （１）．
参见前引 〔２１〕，Ｈｕｇｈ Ｌａｄｄｉｅ等书，第 ４５１ 页，第 ８ ． １ 段。
Ｓｅｅ Ｎｅｗ Ｚｅａｌａｎｄ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４ （１），１５ （１）．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第 １５ 条虽然为录音制作者规定了获得报酬权，但允许缔约方声明
保留。我国在批准 ＷＰＰＴ时，就对第 １５ 条规定的获得报酬权声明保留 （参见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入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表演和录音制品条约〉的决定》）。我国著作权法也因此没有为录音制品制作者就广播录

音制品规定 “获得报酬权”（或称为 “广播获酬权”）。



身份禁止其行为，因为 “转播”本身就属于广播行为。〔８７〕当然，被录制的作品的作者可以

依据 “广播权”起诉转播者，但除非作者对电台、电视台进行了权利的转让或专有许可，

否则电台、电视台并无此项诉权。

　 　 第三，如果播出节目的电台、电视台并不是节目的创作者或制作者，同时也不是专有
被许可人，则即使不考虑一些国家立法对 “固定”的要求，电台、电视台作为节目 （作品

或录音录像制品）的普通被许可人，对他人未经许可的转播行为也不能自动取得诉权。〔８８〕

在不规定广播组织权的情况下，只能由作品或录音录像制品的权利人提起诉讼，这对于播

放节目的电台、电视台而言是不利的。

　 　 （二）广播组织权的意义在于防止分流广播的受众

　 　 上述分析只是说明了如果不规定广播组织权、不单列 “广播”为保护客体，广播组织

在哪些情况下无法借助著作权法对作品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保护来防止他人损害广播组织的

利益。但这只涉及到著作权法创设新客体的第一个理由，即原有规定无法提供保护。但更

为重要的理由是：创设该新客体并提供保护具有正当性。例如，早期的著作权法既不保护

思想，也不保护表演，但著作权法在演进过程中，创设了 “表演”这一受保护的客体，而

没有将 “思想”也纳入保护范围，〔８９〕就是因为对 “表演”的著作权保护具有正当性而对

“思想”的著作权保护缺乏这种正当性。

　 　 那么，为维护广播组织的利益而创设 “广播”这一新客体的正当性是什么呢？笔者认

为，它与电台、电视台业务活动的特征密不可分。电台、电视台的业务就是播出节目。即

使这些节目不是由电台、电视台所创作或制作的，或者他们对诸多节目的选择或编排未能

形成汇编作品，或者他们只是作为节目的普通被许可人播出节目，他们也对获取节目和播出

节目进行了投资，如支付许可费、编制节目时间表、购买播出设备以及雇用技术人员等。〔９０〕

同时，播出节目对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其他客体———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的传播发挥

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电台、电视台作为传播者，其利益应当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

　 　 对于多数电台、电视台而言，其生存和发展所依赖的主要经济收入源于在播放的节目
中插入的广告，而广告收入又直接取决于收听率或收视率。即使某一电台、电视台完全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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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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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伯尔尼公约》第 １１ 条之 ２ 第 （１）款规定的 “广播及相关权”的内容包括：“由原广播组织之外的其他组织

以有线传播或无线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我国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１１ 项也规定：“广播
权，即……以有线传播或者转播的方式向公众传播广播的作品……的权利”。虽然上述规定是用于保护作品著

作权人的 “广播权”的，但至少说明 “转播”属于一种广播行为。

英国版权法规定：对于非专有被许可人而言，只有侵权行为与被许可的行为直接相关，而且许可人签署书面

许可，给予非专有被许可人诉权时，非专有被许可人才能对侵权行为提起诉讼。Ｓｅｅ ＵＫ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 Ａｃｔ，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０１ Ａ．
ＴＲＩＰＳ 协定第 ９ 条第 ２ 款规定：版权保护应延及表达，而不延及思想、工艺、操作方法或数学概念之类。我国
《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 ６ 条规定：“本条例对软件著作权的保护不延及开发软件所用的思想、处理过程、
操作方法或者数学概念等。”虽然著作权法本身并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但我国司法实践也普遍认为思想不

能受到保护。如在 “女子十二乐坊案”中，法院指出：“在著作权法的保护范围中，不包括思想、方法、步

骤、概念、原则或发现，无论上述内容以何种形式被描述、展示或体现”，见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５）二中民终字第 ０００４７ 号民事判决书。
正如欧盟委员会在建议制定 《出租权、出借权和相关权指令》时所言，保护广播组织的正当性在于，为进行

广播需要进行高度组织性工作，并在技术和经济上进行投入。Ｓｅ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ｏ
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Ｒｅｎｔａｌ Ｒｉｇｈｔ，Ｌｅｎｄ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ａｎｄ ｏ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ＣＯＭ（９０）
５８６ Ｆｉｎａｌ，ｐ． ５５ ．



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或其他社会捐助，其数额也与收听率或收视率挂钩。因为那些无法吸引

听众或观众的电台、电视台或特定频道是无法实现其传播职能的，对其提供资助也就丧失

了意义。显然，他人降低收听率或收视率的行为，将导致广告收入或其他收入的减少，这

是对电台、电视台利益的最大损害。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传媒业的发展，一些曾经极大损害电台、电视台利
益的行为现在已经不再具有这样的后果，或者至少已经不再被视为对电台、电视台利益的

主要威胁了。１９６１ 年缔结的 《罗马公约》为广播组织权规定的权利之中，包括了录制权和

对录制品的再复制权。〔９１〕如上文所述，这样的规定实际上是将节目当成了广播组织权的客

体。但背后的原因，仍然是防止对电台、电视台利益的损害。在 《罗马公约》缔结的时候，

家用盒式磁带录音机和家用录像机尚未出现，因此有能力录制广播电视节目并对录制品进

行复制的，主要是电台和电视台。而电台和电视台将其他电台和电视台播出的节目进行录

制并对录制品进行再复制，往往是为了重播该节目或利用该节目制作新节目后播出。在当

时的技术条件下，一旦听众或观众错过了收听或收看电台、电视台播出的节目，收听或收

看重播就是最佳的选择。以电视台根据普通许可方式播放电影为例，当时尚无电影录像带

市场，〔９２〕也没有互联网可以点播电影，观看电视台的首播或重播是足不出户欣赏电影最为

便利的方式。因此首播与重播之间存在较为直接的竞争关系，未经许可的重播会分流相当

一部分听众或观众，从而实质性地损害电台、电视台的利益。因此，《罗马公约》虽然只规

定了 “转播权”而没有规定 “重播权”，但对录制权和对录制品的再复制权的规定，基本起

到了阻止未经许可重播的效果。因为除非电台、电视台是借入或购入其他电台、电视台播放

的节目的录制品进行播放，否则要重播其节目，都需要进行录制或对录制品进行再复制。〔９３〕

这样一来，即使进行首播的电台、电视台只是节目的普通被许可人，其他电台、电视台也

不能通过对节目进行未经许可的重播而分流首播的听众或观众。

　 　 在 《罗马公约》缔结半个世纪之后，未经许可的重播对于电台、电视台的影响已经大

为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公众获取相同节目内容的渠道大为拓宽。仍然以电视台以普通许

可方式播放电影为例，如果观众错过了首播，通过购买 ＤＶＤ 或在互联网上点播都可以便捷
地在家中实现相同的欣赏效果，其他电视台录制后重播对观众的吸引力并不大。另一方面，

随着人类进入信息社会，节目内容极大丰富，节目的时效性也日益提高，其他电台、电视

台的重播对首播观众的分流效应并不强。当然，如果电台、电视台是节目内容的创作者、

制作者或其专有被许可人，在多数情况下仍然有权阻止其他电台、电视台录制其首播的节

目内容后重播，〔９４〕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因电台、电视台未经许可重播其他电台、电视

台节目而发生的纠纷非常少。２００１ 年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 ３５ 条规定：广播电台、电视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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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罗马公约》第 １３ 条第 （ｂ）、（ｃ）款。
电影录像带市场是在家用录像机普及之后，在上世纪 ８０ 年代才出现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的 《罗马公约指南》对此指出：《罗马公约》只要求缔约国禁止未经许可的转播，而

转播必须是同步进行的广播。但公约中没有任何规定阻止缔约国的法律也禁止重播 （ｄｅｆｅｒｒｅｄ ｒ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对于重播可以适用录制权，即广播组织可以禁止未经许可录制其广播。参见刘波林译：《罗马公约和录音制品

公约指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４３ 页。
但如上文所述，在未规定录音制作者享有广播权或获得报酬权的国家，电台、电视台作为录音制品的制作者，

无法阻止其他电台、电视台对录音制品的重播。



权禁止他人未经许可 “将其播放的广播、电视以无线方式重播”。在讨论时，当时的广播电

影电视总局要求将 “重播”改为 “转播”，〔９５〕也印证了 “重播”对于首播的电台、电视台

的利益损害已经不大了。因此，今天著作权法为保护广播组织而规定其权利客体时，制止

未经许可的重播已不再是充分的理由。

　 　 《罗马公约》规定的 “向公众传播电视广播”的权利也是如此。公约规定，广播组织

应有权授权或禁止在收取入场费的公共场所向公众传播电视广播。〔９６〕该权利控制的典型行

为，应当是在放映厅等出售门票的场所将接收到的电视节目显示在大屏幕上。如果观众被

该场所舒适的环境和良好的观赏效果所吸引，选择不在家中观看电视，则同样会产生分流

观众的后果，因为这样的观赏是无法被计入收视率的。然而，在节目传播渠道大为拓宽，

人们的生活条件普遍改善的今天，这样的场所还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观众，值得怀疑。〔９７〕

在 ２００５ 年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草案的合并案文中，虽然在第 ７ 条规定了 “向公众传播

的权利”的两项备选方案，但对该条的解释性说明清楚地指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与

相关权常设委员考虑了删除该条款的可能性，而且在讨论中该条款明显只获得了有限的支

持。〔９８〕这就说明放映厅等公共场所向公众传播的行为，在今天对电台、电视台的利益影响

已经远低于制定 《罗马公约》的时代了，制止这类行为同样不应成为著作权法为保护广播

组织而创设权利客体的理由。

　 　 （三）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唯一性与权利的唯一性

　 　 当电台、电视台并非节目的创作者、制作者或专有被许可人时，何种未经许可的行为
对其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呢？笔者认为，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只能是对载有节目的信号

的利用———转播。根据 《罗马公约》的定义，“转播”是指一个广播组织的广播被另一个广

播组织同时广播。〔９９〕因此，“转播”的核心是电台、电视台播出的信号被另一电台、电视

台接收之后，进行同步播放。对于以收听率或收视率为生命线的电台、电视台而言，未经

许可的转播无疑会分流听众或观众，导致收听率或收视率的下降。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影

响不但不会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减弱，相反会不断加强。卫星可以将信号进行大范围的转

播，而互联网则可以实现真正无地域限制、由任何网络终端接收的转播。显然，如果放任

未经许可的转播，进行初始传播的电台、电视台的利益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事实上，讨论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的主要动因就是所谓的 “信号盗窃”（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ｆｔ），〔１００〕即未经许可截取广播组织的信号进行利用。而 《罗马公约》对电台、电视台的

保护仅限于无线广播，这是因为基于当时的技术背景，电台、电视台主要借助无线电传送

信号，因此 《罗马公约》将作动名词使用的 “广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定义为 “供公众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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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

〔９６〕
〔９７〕

〔９８〕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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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前主任王维澄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２７ 日所作的关于修改著作权法的决定的报告，载前引
〔７４〕，胡康生主编书，第 ２７８ 页。
《罗马公约》第 １３ 条第 （ｃ）款。
《罗马公约指南》对此指出：“一旦绝大多数家庭里有了电视机，这一问题 （即在收取入场费的公开场所播放

接收到的电视节目———笔者注）也就不那么严重了”。见前引 〔９３〕，刘波林译书，第 ４４ 页。
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１２ ／ ２ Ｒｅｖ． ２，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ｏｎｓｏｌｉｄａｔｅｄ Ｔｅｘ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ｏｒ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７，ｐａｒａ． ７ ． ０６ ．
《罗马公约》第 ３ 条第 （ｇ）款。
Ｓｅｅ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Ｄ． Ａｓｂｅｌｌ，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ｃｅｎ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ｎｔｈｅＷＩＰＯ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ａｎｄＷｅｂｃａｓ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ｙ，２４
Ｃａｒｄｏｚｏ Ａｒｔｓ ＆Ｅｎｔ． Ｌ． Ｊ． ３４９，３６１ （２００６）．



的声音或图像和声音的无线电传播”。〔１０１〕在这种情况下，公约中作为广播组织客体的 “广

播”（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无论被理解为节目还是信号，都只可能是指无线广播。同时，既然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ｉｎｇ”被定义为 “无线电传播”，具有相同英文词根的 “转播”（ｒｅ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也只可能指
以无线方式进行的同步传播。〔１０２〕这样一来，通过有线电缆和互联网对广播信号进行同步传

播就无法受到 《罗马公约》的规制，这对在数字时代遏制 “信号盗窃”当然是极其不利的。

　 　 既然如此，对电台、电视台而言，当今最需要控制的就是他人未经许可以任何方式实
施的转播行为，因此以技术中立方式规定的转播权就是必不可缺的。而与之相辅相成的是，

权利的客体并不是节目，而是载有节目的信号。与录制节目、对录制品的再复制、对录制

品的发行和对节目的交互式传播等从信号中提取节目进行后续利用的行为不同，转播是同

步的传播，不可能脱离对信号的传送而单独利用节目，相反必须始终借助载有节目的信号。

无论信号以何种手段，是在天空中还是在电缆中被传送，它都是流动的。转播就是一个截

取流动的信号、改变其传送方向或预定目标后继续传送的动态过程。

　 　 在迄今为止被公认为唯一保护信号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 《布鲁塞尔卫星公约》中，

序言部分即指出，缔结条约的动因之一是担忧缺乏一种全球性的机制来防止未经授权的传

播者对于由卫星传输的、载有节目的信号进行传播，而这种机制的缺失将可能妨碍卫星通

讯系统的使用。公约因此要求缔约方承诺采取充分措施，防止任何上述传播者在该国领土

内传播该载有节目的信号。〔１０３〕根据公约的定义，所谓 “传播该载有节目的信号”，是指对

于卫星信号，传播者获取之后，再向公众或其他实体进行传送的过程。〔１０４〕由此可见，这一

过程实际上就是特指转播，而保护的客体则是载有节目的信号。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电台、电视台要维护自己作为传播者 （而不是作为作品的创

作者、录音录像制品制作者或其专有被许可人）因投资于播放而产生的利益，应当享有禁

止他人未经许可转播的权利。而基于转播的性质，转播权所针对的是流动的信号，而不是

信号中的节目。著作权法将广播组织播出的信号设定为保护客体并通过赋予广播组织转播

权这一特定专有权利加以保护是适当的。而采用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保护广播组织，

实际上就是将载有节目的信号设定为广播组织权的唯一客体，从而将从信号中提取出来的

节目排除出广播组织权的保护范围。

　 　 笔者认为：“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具有正当性，它不仅与上文所述的当今技术发展和
社会生活的现实相适应，同时也不会导致与著作权法对其他客体的保护发生交叉重叠，从

而发生损害公共利益的后果。这样一来，上文所述的节目保护模式和伪信号保护模式所带

来的问题均不会出现。

　 　 首先，可以避免作品分类标准的混乱。 “节目保护模式”将 “广播”或 “通讯作品”

定为一类作品，采用的分类标准不是表达的形态而是传播的主体，从而导致了作品分类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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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公约》第 ３ 条第 （ｆ）款。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编写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理的版权和相关权条约指南》明确指出： “对于转播 （ｒｅ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其唯一特征就是它的从属性质，其基础明显是与之具有概念同质性的广播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Ｓｅｅ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ｕｉｄ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ｇｈｔｓＴｒｅａｔｉｅｓ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ｅｒｅｄｂｙＷＩＰＯ：
ａｎｄＧｌｏｓｓａｒｙｏｆＣｏｐｙｒ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ｅｄ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ｅｒｍｓ，Ｇｅｎｅｖａ：ＷＩＰＯ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 ８９１ （Ｅ），２００３，ｐ． ７７ ．
参见 《布鲁塞尔卫星公约》第 ２ 条。
同上，第 １ 条第 （５）、（７）款。



准不一。将信号设定为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就说明受保护的并不是节目 （内容），因此该客

体不可能是一种新类型的作品，或者是以节目作为形态的其他邻接权客体，如录音录像制

品等，由此可以将其与著作权及邻接权的其他客体清楚地区分开。

　 　 其次，可以避免权利归属与授权机制的错位。“节目保护模式”和 “伪信号保护模式”

的共同问题之一，在于电台、电视台在播放他人创作或制作的节目之后，对于他人单独利

用节目的行为，如对节目录制品的再复制、发行录制品和播放录制品，仍然享有控制的权

利。这就意味着节目一旦播出，就存在双重权利归属的结构。节目的创作者或制作者不能

单独许可他人实施这样的行为，还需要有电台、电视台的许可。而电台、电视台只是进行

了播放，对节目内容的形成并无任何贡献，由其分享对节目的权利是缺乏正当性的。规定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信号而非节目，就意味着只有当他人利用载有节目的流动信号即进行

转播时，才可能需要获得双重许可，而对于单独利用节目的行为，只需要经过创作者或制

作者的许可，从而使得因电台、电视台播放节目而形成的权利归属和授权机制清晰合理。

　 　 最后，可以避免对公有领域的侵蚀。“节目保护模式”和 “伪信号保护模式”会导致那

些已过保护期的内容，仅因为电台、电视台的播放而实际上重新获得长达 ２０ 年至 ５０ 年的保
护。因为只要从信号中提取 （录制）节目，后续的再复制、发行和交互式网络传播都将受

到广播组织权的控制，这就导致了对公有领域的侵蚀。确立信号作为广播组织权客体的地

位，就将电台、电视台的控制范围缩小到了转播载有节目的信号。由于对信号的保护并非

基于对内容的创作或制作，而是基于电台、电视台为获取许可和播出活动而付出的投资。

这就使内容是否仍然受到著作权或邻接权的保护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即使内容已经超过

保护期，为了保护电台、电视台的投资，防止分流听众或观众，其他电台、电视台也不能

转播。但是，公众获取公有领域内容的利益并未因此受到损害。其他电台、电视台如果没

有进行转播，而是录制该节目之后进行播放 （重播），并不会构成对首播节目的电台、电视

台广播组织权的侵权。

　 　 从上述分析中还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由于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信号而非节目，而信号
在经过一系列传送到达最终目的地之后就会消失，因此无所谓保护期的问题。如果存在保

护期，该期限也始于对信号的传送 （包括向卫星上传信号，或向发射装置上传信号），终结

于信号的消失。任何超出这个期限的保护针对的已不再是载有节目的信号，而是节目本身

了。２０１４ 年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工作文件》第 １１ 条 “保护期”的备选方案 Ｃ 为：“无此
项规定”，〔１０５〕这正是笔者所赞同的。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述：“区分内容与承载内容的信号，是在作为创作者的版权人
与作为传播者的广播组织之间维系权利平衡的关键”。〔１０６〕在这一原则本身被广泛接受的情

况下，为广播组织设计适当的专有权利以体现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法”更为重要。转播利

用的是流动的、载有节目的信号，而对节目录制品的复制、发行和信息网络传播，都与利

用信号无关。因此，只规定 “转播权”而不规定任何针对节目录制品的权利，就是区分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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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

〔１０６〕

该条备选方案 Ａ 为规定 ２０ 年或 ５０ 年的保护期，备选方案 Ｂ 为由缔约国自行规定保护期。Ｓｅｅ ＳＣＣＲ／ ２７ ／ ２
ＲＥＶ，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ａ Ｔｒｅａｔ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ｒｔｉｃｌｅ １１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１７１ ＥＸ ／ ５９ （２００５），ｐ． １ ．



“节目保护模式”或 “伪信号保护模式”与真正的 “信号保护模式”的核心。因此，不仅

广播组织权的客体具有唯一性，即客体仅为载有节目的信号，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也应具

有唯一性，即转播权。〔１０７〕

结 　 论

　 　 由于当今保护广播组织的正当性就在于防止对载有节目的信号的不当利用，对于著作
权法修改草案中有关广播组织权的相关规定应当进行相应的修改。首先，著作权法修改草

案送审稿一方面将广播电台、电视台的权利客体设定为 “广播电视节目”，〔１０８〕另一方面又

将 “本法所称的广播电视节目”定义为 “广播电台、电视台首次播放的……信号”，〔１０９〕这

显然是自相矛盾的，混淆了节目与信号之间的界限。著作权法修改草案应当明确将广播电

台、电视台的权利客体规定为 “电台、电视台播放的载有节目的信号”。

　 　 其次，应当将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限定为 “转播权”，以真正体现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

法”，避免对广播组织权的保护延及节目本身———作品、表演和录音录像制品。因此，应当

删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中有关广播组织享有 “许可他人录制其广播电视节目”和

“许可他人复制其广播电视节目的录制品”的规定。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做法并不会与我国

承担的国际义务相违背。一方面，《罗马公约》第 １３ 条虽然要求缔约方为广播组织规定录
制权和对录制品的复制权，但我国并未加入 《罗马公约》。另一方面，ＴＲＩＰＳ 协定第 １４ 条第
３ 款虽然也规定了上述两项权利，且我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应当履行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要
求，但 ＴＲＩＰＳ 协定在该款中明确规定 “如各成员未授予广播组织此类权利，则在遵守 《伯

尔尼公约》 （１９７１）规定的前提下，应给予广播的客体的版权人阻止上述行为的可能性”。
换言之，ＴＲＩＰＳ 协定允许缔约方不为广播组织规定各项权利，只要对于被广播的节目而言，
在构成 《伯尔尼公约》所保护的作品的情况下，其著作权人已经享有了类似权利。由于我

国著作权法已经为著作权人规定了阻止他人复制的权利，〔１１０〕不为广播组织规定录制权和复

制录制品的权利并不违反 ＴＲＩＰＳ 协定的规定。
　 　 最后，在将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设定为 “转播权”的情况下，规定保护期已无任何意

义。既然 “转播”仅指同步传播，“转播”随着原始信号的终结而终结，对已经消逝的信号

就不可能进行再次 “转播”。因此，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应当删除 “权利的保护期为五

十年”的规定。〔１１１〕虽然 《罗马公约》第 １４ 条和 ＴＲＩＰＳ 协定第 １４ 条第 ５ 款均规定对广播组
织权的保护期至少为 ２０ 年，但如上文所述，在我国没有加入 《罗马公约》以及 ＴＲＩＰＳ 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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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目前，已经有一些非政府组织主张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应将关注点 “集中于对信号提供狭义且特定的保

护，防止对信号的跨国盗用”。Ｓｅｅ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ＩＰＯ 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 Ｔｒｅａｔ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Ｂｙ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ｅｒｆｏｒｍｅｒ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 虽然其并未对 “狭义且特定的保护”进行解释，但结合上下文，可以看出这种保

护与笔者的主张是相同的，即针对信号本身而非信号所承载的节目提供保护，其只能体现为对广播组织 “转

播权”的保护。

参见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４２ 条第 １ 款。
参见著作权法修改草案送审稿第 ４１ 条。
参见著作权法第 １０ 条第 １ 款第 ５ 项。
见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第 ４２ 条第 ２ 款。



允许有条件地不规定广播组织权的情况下，我国著作权法删除对广播组织权保护期的规定

并不会导致对国际条约的违反。

　 　 与此同时，我国在参与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谈判时，需要坚持 “以信号为基础的方

法”，在各方已经同意将广播组织权的客体规定为 “载有节目的信号”的基础上，应当反对

“伪信号保护模式”，明确主张应当将广播组织的专有权利限定为 “转播权”，同时从草案中

删除对保护期的规定，使未来缔结的 《保护广播组织条约》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又能

避免发达国家借助新条约拓展对内容 （节目）的保护范围，从而维护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

中国家利用公有领域内容的正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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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ｒｏａｄｃａｓｔｉｎ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ｒｉｇｈｔ，ｓｉｇｎａｌ ｔｈｅｆｔ，ｓｉｇｎａｌｂａｓｅ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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